
恢復使用及供水供電無妨礙公共安全逃生切結書 115.05.13版本 
  本人(公司)申請本市       區        路     段       巷    弄       號之     (領有   

中工(府都)建建字第        建造執照、   中工(府都)建使字第        號使用執照)，為辦

理恢復使用及供水供電案，依臺中市建築物恢復使用及供水供電審查作業要點第 8點，本案違章

建築依「臺中市建築物變更使用執照違章建築處理原則」，檢討如下表，無妨害公共安全、無阻礙

避難逃生及消防救災。 

此致 
 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

申 請 人：○○○                (印)  
身分證字號： 
或統一編號 
住    址：臺中市○○區○○路○○號 
建 築 師：○○○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開業證號： 
住    址：臺中市○○區 

 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   年      00  月     00  日 

 檢討違規用途適用之檢討項目 檢討結果 

填寫 

違規

用途 

1.建築物因違規作                    用途遭斷水斷電。 
  (建築物「因違規供作休閒娛樂服務業及電子遊戲場業或其

他之場所，違章建築依臺中市建築物變更使用執照違章建築
處理原則辦理」第三點辦理。) 

□非違規作休閒娛樂服務業及
電子遊戲場業，檢討原用途
項目(A) 

□是，違規供作休閒娛樂服務
業及電子遊戲場業，應檢討
1~6項 

原用

途項

目

(A) 

1.建築物核准用途屬維護公共安全方案營建管理執行計畫中之第
一、二順序執行對象。(註：第一順序：□A1、□B1、□B2、□
B3、□B4等類組。第二順序：□D1、□D5、□F2、□F3、□H1等
類組。) 

□是，應檢討 1~6項 

2.建築物核准用途非屬維護公共安全方案營建管理執行計畫中之第

一、二順序執行對象。 

□已檢附違建圖說由都發局查

報違建，免檢討 1~6項 

項目 應檢討檢討項目 檢討結果 

1 

地面層出入口無阻礙或封閉，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(以下
簡稱同編)第 90條、第 90條之 1規定出入口寬度之違建者，但不包
括遮雨棚架……等無礙逃生之設施。 

□符合(如照片編號        ) 

2 

屋頂平台無違反同編第 99條避難面積之違建者，如有違反，應拆除
部份違建使其避難面積達建築面積二分之一，如以走道連接避難平
台者，走道有效寬度須大於樓梯寬度；以無開口之防火牆及防火樓
版區劃分隔為他棟建築者，屋頂平台得僅就該棟檢討，但申請範圍
位於地面層、地下層、或三樓以下與地面層同一戶可經由該戶室內
梯自地面層直接避難逃生者免檢討此項。 

□免設置屋頂避難平台 

□符合(如照片編號        ) 

 

3 
直通樓梯範圍內無阻礙法定樓梯寬度之違建者，但不經由直通樓梯而
直接避難逃生者免檢討。 

□免設置直通樓梯 

□符合(如照片編號        ) 

4 
緊急進口未封閉或未有其他阻礙物設置，未影響民眾避難逃生及消防
救災。 

□免設置緊急進口  
□符合(如照片編號        ) 

5 
屬申請人所有權範圍內之防火間隔違建者，但經建築師檢討簽證現況
符合建築技術規則第一百一十條及第一百一十條之一規定者 

□無違建者(如照片編號    ) 
□符合(如照片編號        ) 

6 整體性防火間隔及防火巷之無違建者。 
□無整體性防火間隔及防火   
  巷者 
□符合(如照片編號        ) 

其他說明事項： 


